
立法会四题：大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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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二月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叶刘淑仪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

局局长曾德成的答复： 

 

问题： 

 

  大型屋苑太古城部分住宅单位的业主向本人求助，指屋苑发展商自屋苑落成

后一直是屋苑大厦外墙业权的拥有人，在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６年期间，即《建

筑物管理条例》生效之后，发展商将屋苑不同期数的大厦外墙业权转让予其全资

拥有并负责管理该屋苑的物业管理公司。根据土地注册处的资料，该管理公司现

时为该屋苑大厦外墙业权拥有人。上述业主又指出，管理公司声称代表所有业主

买入并代为托管该等大厦外墙业权，历年来外墙维修费用一直由所有单位业主摊

分。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有否研究，在没有成立业主立案法团的情况下，该管理公司可否代表所有

业主买入并代为托管上述大厦外墙业权；若有研究，结果为何； 

 

（二）有否研究，在现行法例下，上述情况的外墙维修费用应由该管理公司还是

由所有业主承担，以及因上述外墙管理不善而引致的伤亡，应由该管理公司还是

由所有业主负责赔偿；若有研究，结果为何；及 

 

（三）鉴于本人得悉很多大型屋苑都有类似的管理权责问题，当局有何具体措施

协助业主处理相关争议，以捍卫业主的合理权益？ 

 

 

答复： 

 

主席： 

 

  多谢叶刘淑仪议员的提问。香港的多层大厦，尤其是组成大型屋苑的多幢大

厦，牵涉众多利益不同的持份者，关乎市民切身利益。《建筑物管理条例》（第

３４４章）（《条例》）为大厦管理提供一个法律框架，让业主可根据《条例》

成立业主立案法团，更有效管理大厦。立法会２００７年对《条例》进行了修订，

进一步规范业主立案法团及其管理委员会的运作。 

 

  我们看到，凭现有《条例》，未足以完全涵盖大厦和屋苑所涉的业权和管理

纷争。所以，我们成立了《建筑物管理条例》检讨委员会，上月已召开第一次会



议，着手就《条例》进行检讨工作。委员会及其增选委员包括立法会议员、相关

行业的专业人士及资深的业主立案法团管理委员会成员。检讨委员会讨论了现时

就大厦管理遇见的问题，当中包括涉及公契经理人及业主之间的权益事宜。委员

会将会研究是否要再修订《条例》去解决这些问题。此外，委员会会就加强业主

立案法团的运作，以及保障各业主的利益，向政府提出建议。 

 

  现就质询的三个部分，答复如下： 

 

（一）关于太古城屋苑大厦外墙业权和管理问题的争议，民政事务总署（总署）

和地区专员一直密切关注。由于现行《建筑物管理条例》并无条文说明管理公司

能否代表业主买入并代为托管大厦外墙业权，有关问题就需要视乎大厦公契的相

关条文，以及业主与管理公司之间是否有相关协议。 

 

（二）大厦公契是业主、经理人和发展商之间的私人合约协议，当中应列明缔约

各方的权利和责任，包括订明大厦的公用部分，以及相关维修费用的负担等。部

分公契会订明外墙的业权和管理权。此外，《建筑物管理条例》亦有对维持物业

及公用部分的责任作出规定。因此，就管理公司还是业主需要承担大厦外墙维修

费及负上因为管理不善而引发伤亡的法律责任问题，必须考虑每宗事件的情况、

适用的公契条文及相关法例，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三）大厦管理涉及众多不同的持份者，包括业主、租客、法团（或其它居民组

织），以及物业管理公司等。各持份者之间如果未能有效沟通，或由于欠缺有关

专业知识等原因，便有可能产生冲突和纠纷。总署一直协助及支持法团，帮助他

们处理大厦的管理事宜，包括应邀列席会议，处理有关大厦管理的查询，并就根

据条例召开的会议的程序、以及涉及采购、维修、财务管理等程序提供意见作为

参考。 

 

  政府一直鼓励业主透过沟通或调解，解决大厦管理的纠纷，以寻求共赢的解

决方案，同时减轻有关各方的财政负担。各区民政事务处处理有关大厦管理的查

询和投诉，鼓励业主以积极的态度解决彼此的纷争，并转介有需要的业主到香港

房屋协会辖下的十个物业管理咨询中心，免费约见律师，寻求专业法律意见。在

民政事务总署的大厦管理联络小组的努力协调下，这些个案大都可以通过加强各

方沟通而获得解决。如果争议各方愿意尝试透过调解处理纷争，总署会安排他们

免费接受专业的调解服务。土地审裁处也为寻求调解人士提供免费咨询服务，并

向有关人士提供合资格调解员名册。 

 

  刚才我已经讲到正在检讨是否要再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使之能够与时

并进，更切合社会实际需要。我们亦已经开始了对规管物业管理行业的咨询，至



下月中完成，根据所得意见，会研究立法规管，加强物业管理行业的专业性。相

信这些都将会有助维护业主的合理权益。 

 

  多谢主席。 

完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星期三） 

 


